厦门市苏颂医院电影券采购评分标准
	*号条款必须满足，不满足者无法投标

	*
	券种核心功能：电影券满足2D/3D通用通兑、线上线下双渠道使用要求。线上兑换2、3D普通厅电影时，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补差价，兑换使用包含春节档、国庆档等特殊节假日均可一对一兑换不补差。核心功能（通用通兑、双渠道使用）满足且提供承诺函。
备注：若有个别影院无法线上或线下兑换，供应商需提供不可兑换影院明细说明，供采购人告知职工。
	必须满足条件方可参与投标

	1、技术因素（满分50分）

	序号
	评分界定
	满分分值

	1-1
	票价一致性承诺：供应商承诺其平台票价与猫眼、淘票票平台同期同场次价格一致，并提供书面承诺函的，得10分；未承诺或承诺不一致的，不得分。
	10

	1-2
	特殊场次解决方案：针对IMAX、杜比、VIP等特殊场次（职工可补差价），供应商提供包含日常及特殊节日补差价标准、操作流程等内容的完整方案，经评标小组评定为最优，且符合职工利益的，得5分；方案内容模糊但基本符合职工利益，评标小组协商一致后得1-4分；未提供方案或方案不合理的，不得分。
	5

	1-3
	合作院线资质：与万达院线、金逸院线、中影梦工坊、博纳院线、万象院线、上影国际影城6家品牌连锁院线均签订有效合作协议并提供证明文件的，得8分；与其中4-5家签订协议的，得6分；与其中2-3家签订协议的，得2分；与1家及以下签订协议或无有效证明的，不得分。
	8

	1-4
	适用影院覆盖：思明区、湖里区可供观影影院数量均≥10家，岛外各行政区（集美区、海沧区、同安区、翔安区）均≥6家，且提供加盖公章的完整影院明细表（含影院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）的，得6分；思明区、湖里区影院数量达标，但岛外部分行政区不足6家，或明细表信息不完整的，得3-4分；核心区域（思明区、湖里区）影院数量不达标且无有效明细表的，得0-2分。
	6

	1-5
	有效期及特殊情况处理：电影券（充值账户）有效期≥2年，票面（账户页面）有效期标注清晰，且提供疫情、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的有效期延长书面承诺函（明确延长条件及期限）的，得4分；有效期≥2年但未提供延长承诺函，或承诺函内容不明确的，得2分；有效期不足2年的，不得分。
	4

	1-6
	充值服务：明确承诺可按要求完成员工手机账户批量充值或单个充值，保证24小时内到账、数量准确，且无额外充值费用，并提供书面承诺的，得4分；充值方案基本可行，但未明确到账时效或费用说明的，得2分；未明确充值计划或收取额外充值费用的，不得分。本项目不要求供应商提供纸质电影券。
	4

	1-7
	服务响应与专线：承诺工作日内1小时内响应电影券使用异常问题，提供每日9:00-21:00不间断服务专线电话，且提供书面承诺函的，得3分；提供服务专线电话但未承诺1小时响应，或响应时效不明确的，得3分；未提供服务专线电话或无相关承诺的，不得分。
	3

	1-8
	投诉处理与信息保护：提供完善的投诉处理流程（含受理渠道、处理时限、反馈机制）及职工信息保护方案（含信息存储、使用、保密措施），并提供书面承诺函的，得5分；仅提供承诺函但未明确具体处理流程或保护措施的，得2-3分；未提供相关承诺函的，不得分。
	5

	1-9
	应急处理方案：针对电影券无法兑换、合作影院变更、系统故障等突发情况，制定包含预判机制、应急响应流程、解决方案、责任划分的完善应急方案的，得5分；方案基本可行但针对性、可操作性不足的，得3-4分；未制定应急方案或方案无效的，得0-2分。
	5

	2、商务因素（满分20分）

	序号
	评分界定
	满分分值

	2-1
	本地化服务能力：在厦门市辖区内设有自营实体店或固定服务网点，提供完整的营业执照（地址匹配）、房屋租赁合同、工作人员社保缴纳证明（近3个月）的，得4分；证明材料不完整但能基本佐证本地化服务能力的，得2分；无相关证明材料的，不得分。
	4

	2-2
	项目业绩：近3年（以投标截止日期倒推）每提供1份有效类似项目业绩证明（需同时包含中标通知书、采购合同、对应发票复印件，且项目内容与电影券采购相关），得1分；业绩证明材料不完整的，不计分；本项满分3分。
	3

	2-3
	客户满意度：提供近3年合作项目的客户满意度评价文件（加盖合作方公章），评价结果为优良（满意度≥90%）的，得3分；评价结果为一般（60%≤满意度＜90%）的，得1-2分；未提供或满意度＜60%的，不得分。
	3

	2-4
	增值服务：1.实质性增值福利（4分）：提供观影优惠套餐、电影衍生品赠送、会员专属权益等实质性增值福利方案，每项有效方案得2分，满分4分；
2.观影会支持（6分）：可提供医院附近院线50人及以上规模观影会支持的，得2分；每增加10人支持规模，加1分（如60人得3分、70人得4分……），支持分批次使用，满分6分。
	10

	3、价格因素（满分30分）

	以各投标人中最低的投标单价（投标单价=180元/电影票张数）为基准数。
投标人的价格得分=（基准数/各投标人的投标单价数）*30（保留两位小数）。
注：投标张数需满足“投标单价≤36元”，否则价格部分按0分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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